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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区教育局2016年小学招生

工作实施意见

各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

为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规范招生入学行为，加强服务管理工作，全面促进义务教育公平、均衡、优质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及省市相关政策规定，现就我区2016年小学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国家和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文件为依据，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学校为目标，以构建面向每一位学龄儿童、少年的教育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小学生的合法权益，规范办学行为为原则，依法实施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二、招生方法

（一）入学年龄

凡年满6周岁（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时段出生）的学龄儿童，均须登记入学。因身体状况需延缓入学的，须持有市级以上(含市级)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向服务区小学办理相应手续,报区教育局审批。各小学不得以任何名义招收未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

（二）报名、录取办法

1.具有江东区户籍（或房产），年满6周岁的学龄儿童，按区教育局划定的服务区，在规定时间内到相应的小学办理登记手续（见附件1）。办理登记手续需携带户口簿、房屋产权证、儿童预防接种证等。

2.学校根据学龄儿童的户籍和家庭住宅房等情况，按照“住、户一致”优先原则，按下列先后顺序录取。 

（1）学龄儿童户籍与父母户籍、家庭住宅房（且户口簿户主和房产所有权人仅为父母）三者一致，均在本小学服务区；如果该批次适龄儿童超过该校招生计划时，则按照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先后顺序录取；

（2）学龄儿童户籍与父母户籍、家庭住宅房（且户口簿户主和房产所有权人仅为父母）三者一致，均在本小学服务区，但同一套房内已有其他家庭的孩子在该校就读；

（3）以下各类需在户籍所在地服务区学校就读的学龄儿童：

A、父母双方在老三区及鄞州区、高新区内无自有住宅房，学龄儿童及其父母户籍均挂靠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住宅房在本小学服务区内；

B、学龄儿童父母双方均为丧失监护能力的残疾人，并与委托监护人生活在一起；
C、学龄儿童父母双方出国留学（工作），与委托监护人生活在一起；

（4）学龄儿童和父母户籍自学龄儿童出生之日起就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祖父母（外祖父母）住宅房在本小学服务区；

按照以上录取顺序，当录取到某一批次学龄儿童时，如已超过该校招生计划，则该批次学龄儿童按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意见，及公平、公正的要求确定录取名单。该批次未录取和该批次后的学龄儿童由区教育局安排入学。

3.以下情况的学龄儿童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由区教育局安排入学：

（1）烈军属、安置军人家庭对子女监护有困难的；

（2）父母属于市政府部门引进的重点高层次人才（甬政发〔2012〕84号）；

（3）江东区留学回国人员随归子女、华侨归侨子女、外籍华人子女，港、澳、台籍人员随带子女，外商随带子女；

（4）父母在我国驻外机构工作或因公派往并长期在国外工作，父母双方均在野外地质勘查部门工作，需由本区内亲属照管或寄养。

4.以下各类有江东区户籍或房产，但情况特殊的学龄儿童，到相关学校登记，但不视作服务区学生，由区教育局统一安排入学。

（1）学龄儿童父母在本小学服务区内有住宅房（房产所有权为父母独有），但因故无法迁入户籍；
（2）户籍所在地房产为父母与他人共同拥有，而父母在老三区及鄞州区、高新区内另有自有住宅房的； 

（3）因房屋拆迁而户籍留在原地未迁出，拆迁后未购置房屋或已购置期房而寄居亲属处的，以及安置房尚未交付的；

（4）户籍挂靠在江东区内某单位集体户口的；

（5）入学前在异地办理延缓入学手续，当年因迁入本区户籍或本区内迁户，要求在本区入学或对口学校（学区）有所变化的，由区教育局安排入学。

5. 暂住本区内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区入学，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持有流出地乡镇、街道开具的证明，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

（2）父母双方在江东区有相对固定住所（截至2016年4月30日，已办理《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省临时居住证》一年以上，无中断，查验日仍在按规定办理）；
（3）父（母）确在江东区有合法稳定职业，并依法缴纳江东区社会保险。(截至2016年4月30日，已在江东区连续按月缴纳一年及以上，且延续到查验日仍然在参保，无中断，补缴无效)；

（4）父母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并持有当年度有效《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或“江东区外来人口户籍地计划生育证明”（见附件4）。

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父母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宁波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预报名平台（网址http://wlbm.jdedu.net）或江东教育信息网链接飘窗（网址www.jdedu.net），进行相应操作。通过网络初审和现场审核后，符合条件的学龄儿童，由区教育局安排小学入读。

6.本服务区外的江东户籍学龄儿童入学规定：

自愿放弃户籍所在服务区小学入学资格，就读于民办学校的学龄儿童，申请转回服务区学校的，不再将其视作本服务区儿童，由区教育局统一安排。

三、日程安排

1.4月11日为全区各小学张贴《江东区教育局2016年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2016年江东区小学新生登记入学通告》（见附件2）、《2016年江东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学通告》（见附件3）的统一日期。

2.4月13日9:00—4月24日17:00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网上预报名登记的统一时段。

3.5月12日—14日为各小学办理江东区户籍（或拥有江东区房产）的新生入学登记手续的统一时段。各小学同时要按照《浙江省幼儿、学生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实施方案》和《浙江省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规范》中的有关要求做好告知和查验工作。

4.6月13日—14日为江东区各小学公布地段新生名单，并向家长寄发《江东区小学新生入学通知书》的统一时段。

四、招生要求

1.坚持公办学校“零择校”。区教育局根据生源分布情况，划定招生服务区，制定招生办法。各学校要在招生前将有关政策、办法以学校网络和通告等形式向社会公告，保证招生工作公开、透明，公告的内容包括：招生时间、招生范围、报名办法及需携带材料等。

2.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不得进行认字、写字、认读拼音、计算等测试。

3.严格控制班额。按省市相关规定严格控制新生班额。

4.认真做好随班就读工作。各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学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5.规范招生收费行为。严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收取或变相收取择校费。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各校不得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借读费、课本费、作业本费等任何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收取（接受）任何与择校相挂钩的捐助及设施设备的捐赠。民办小学应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费。

6.各学校要认真学习有关教育法规和招生政策文件，进一步增强依法治教的意识，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的政策法规，规范办学行为。

7.由于部分小区配套学校建设、小区开发进程和入住率等因素，导致生源暂时不足或饱和，为确保教育资源有效使用及学校的均衡、健康发展，2016年，视接收学校学额情况，根据适龄儿童户籍和家庭住宅房等情况调剂部分社区适龄儿童到相对就近的其他学校就读。

五、政策预告

根据近年来江东区小学招生的情况，结合江东实际，我区小学新生录取政策将会适度调整，现特此告知：

江东实验学校庆丰校区（暂名）在筹建中，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初定将波波城、陆家、陆嘉、桑家社区划入该校招生地段范围，学校建成前，可选择在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就读，学校建成后，可选择回江东实验学校庆丰校区（暂名）就读。

本意见由江东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1.江东区2016年小学招生地段范围

2.2016年江东区小学新生登记入学通告

3.2016年江东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学通告

  4.江东区外来人口户籍地计划生育证明
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

2016年4月11日

附件1
江东区2016年小学招生地段范围

	学  校
	本地生招生地段
（社区居委会等）

	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张隘、邵家、王家园、柳隘、松下、新城、东城、前洋畈、傅家堍、江城、宁城、明城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江东区内

	江东中心小学
	中山校区
	中山

	
	华光校区
	华光、碧城、史魏家、七里垫、中山华庭、江南春晓、盛世东方

	曙光小学
	曙光、史家、大河、庆安、王家、惊驾

	行知实验小学（戎徐小学）
	明北、林家（庆丰）、和丰、明东、明南、朝晖、东海、余隘、江南、南余、明一、常青藤、徐戎、徐家

	江东实验小学
	新河校区
	华严、演武、贺丞（四眼碶街以北）、镇安（四眼碶街以北）

	
	樱花校区
	戎家、张斌、泰和、樱花

	栎木小学
	潜龙、七塔、后塘

	荷花庄小学
	划船、舟孟

	镇安小学
	贺丞（四眼碶街以南）、镇安（四眼碶街以南）、孔雀、王隘（彩虹南路以西、兴宁路以北）、北电小区（电厂职工）、日月星城、周宿渡、宁丰、海悦

	学  校
	本地生招生地段
（社区居委会等）

	白鹤小学
	白鹤、丹顶鹤、王隘（彩虹南路以东、兴宁路以北）

	黄鹂小学
	黄鹂、王隘（兴宁路以南）

	李惠利小学
	丹凤、紫鹃、朱雀、宁舟、仇毕

	东柳小学
	东柳

	江东第二

实验小学
	西校区

（东海花园）
	中兴、锦苑、东海花园

	
	东校区

（福明家园）
	福明家园、福城、新源、戚隘桥

波波城、陆家、陆嘉、桑家

	江东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南校区
	月季、园丁

	
	北校区
	太古、华侨城

	幸福苑实验学校
	幸福苑、安居幸福苑

	朝晖实验学校
	江东区内


附件2
2016年江东区小学新生登记入学通告

根据江东区教育局有关规定，凡在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出生，户籍在江东区（或江东区有住宅房，房产所有权人为父亲或母亲）的学龄儿童，在规定的日期内到规定的小学办理登记入学手续。

1、本校服务区：

街道                             社区

2、登记办法

凡户籍（或住宅房）在上述地段的学龄儿童，由家长陪同，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儿童预防接种证到本校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3、登记日期：2016年5月12日-14日。

4、符合本校入学条件的学龄儿童，学校将在6月13日至14日内发给新生入学通知，届时请家长陪同入学儿童前来学校领取入学通知及办理注册等手续。

特此通告

                        江东区           小学（盖章）

附件3
2016年江东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学通告

凡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且年满六周岁(2009年9月1日—2010年8月31日出生)，可在规定日期内提出入学申请，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一、申请条件

根据市、区人民政府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的有关规定，需在我区入学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持有流出地乡镇、街道开具的证明，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

（2）父母双方在江东区有相对固定住所（截至2016年4月30日，已办理《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省临时居住证》一年以上，无中断，查验日仍在按规定办理）。

（3）父（母）确在江东区有合法稳定职业，并依法缴纳江东区社会保险。(截至2016年4月30日，已在江东区连续按月缴纳一年及以上，且延续到查验日仍然在参保，无中断，补缴无效)；

（4）父母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并持有当年度有效《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或“江东区外来人口户籍地计划生育证明”（见附件4）。

二、申请程序

（一）网上预报名：2016年4月13日9:00—4月24日17:00，网址http://wlbm.jdedu.net；

（二）现场审验：根据预报名平台短信所示安排和要求进行。

三、入学通知：经审查后符合政策规定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区教育局根据各学校的学额情况统筹安排入学，由新生入学学校发出入学通知书。

附件4
江东区外来人口户籍地计划生育证明

	育  龄  人  员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婚姻状况
	结婚

年月
	身份证号码
	户籍详细地址

	（夫）
	
	
	
	
	
	

	（妻）
	
	
	
	
	
	

	生育（抱养）子女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策内/外
	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户

籍

地

证

明

意

见

	户籍地村（居）委会（或单位）意见
	户籍地乡镇（街道）计生办

意见
	户籍地县（区）以上计生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盖章）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盖章）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盖章）

	江东区人

口计生局

核查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说明：

    1、本表为我区统一格式的户籍地计划生育证明，申请人须按要求如实填报相关内容，须加具乡、县级以上计生部门意见及公章，并经江东区人口计生局验证盖章后有效。

2、 如申请人户籍地另有格式，亦可按当地格式出具计划生育证明，但须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资料：本人或夫妻双方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户籍地址、身份证号码；

（2）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已婚”、“丧偶”、“离异”，注明结婚日期；

（3）生育情况：已生育子女的，注明子女数量、各子女的出生日期和政策属性；

（4）相关计生部门加具意见并盖公章。

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6年4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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